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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作出的“加快推广‘经

认证的经营者’国际互认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

“促进高水平开放海关必作为”的工作要求，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口岸营商环境，以口岸高水平开放

有力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上海海关结合关区实际，

制定《上海海关 AEO 行动方案》，现将内容公开发布。 

  特此通告。 

   

    

   

  上海海关 AEO 行动方案 

   

  一、总体思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胸怀“国之大者”，提高海关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

聚焦经营主体关切，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激发经

营主体活力，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切实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助推高质量

发展、高水平开放。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人民至上、海关为民。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企业感受度为衡量标准，着力解

决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强化监管优化

服务，及时优化完善为企政策举措。 

  （二）坚持优化升级、智慧应用。 

  按照“智关强国”行动和智慧海关建设部署，结合大数

据等智慧应用手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企业便利化管理措施，以智慧手段提升 AEO 企业政

策获得感和服务满意度，增强上海海关优化服务的核心竞

争力。 

  （三）坚持系统集成、协同推进。 

  突出上海口岸优势和功能定位，创新“信用+”监管理

念和方式，在海关业务领域框架内，加强政策联动，注重

整体协同推进，建立健全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以

信用为基础的新型海关监管机制。 

  三、主要目标 

  持续推进海关进出口信用体系建设，推动海关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进出口活动高效精准管理与服务，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从 AEO 企业便利措施细化落实、优化



和拉长 AEO 企业享惠清单等方面入手，变“企业找政策”

为“政策找企业”，营造诚信守法便利氛围，持续增强 AEO

企业获得感和发展信心。 

  四、具体措施 

  （一）优先办理类措施。 

  1. 优先为 AEO 企业办理报关单（含备案清单、舱单、

转关单等）相关手续。通过摆放“海关认证企业（AEO）优

先办理”标识牌或企业申请等方式，对于需现场办理报关

单（含备案清单、舱单、转关单等）申报、修改、撤销等

手续的 AEO 企业，海关予以优先办理。 

  2. 优先安排进出口货物口岸检查和采样。依 AEO 企业

申请，口岸现场海关可在不影响口岸正常通关秩序的前提

下安排对其货物优先检查；对需要检验检测的优先采样。 

  3. 加快 AEO 企业进口危险化学品样品的运输。对 AEO

企业进口危险化学品需取样送检的，增加专用危险品车辆

运输频次，保障样品的及时运输。 

  4. 优先为 AEO 企业进出口货物样品送检。海关对于

AEO 企业进出口货物样品需送实验室检测的，在实验室管理

系统中辅助判断送检企业是否为 AEO 企业并自动标注“加

急”。 



  5. 优先为 AEO 企业开展实验室检测。海关为 AEO 企业

在实验室检测环节，对送检样品优先开展检测，第一时间

出具检测报告。 

  6. 优先受理办理预裁定申请。海关优化受理和签发流

程，对 AEO 企业提交的符合条件的预裁定申请，做好政策

辅导，缩短受理和签发时间。 

  7. 优先对 AEO 企业实施属地查检。对 AEO 企业属地查

检实施“专人对接、专线预约、专窗受理”，开辟一站式

快速通道，对 AEO 企业预约货物实施优先查检和“5+2”预

约查检，实现查检正常作业“当日清”，查检异常作业第

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 AEO 企业快速通关。 

  8. 优先推荐 AEO 企业纳入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白

名单”。依 AEO企业申请，海关优先推荐其纳入特殊物品

联合监管机制“白名单”。 

  9. 优先为特定行业 AEO 企业开通减免税快审通道。对

于符合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维修用航材进口税收政

策享惠条件的 AEO 企业，可直接向主管海关申请开通减免

税快速审核通道。 

  10. 优先将 AEO 企业纳入加工贸易和保税监管领域创

新举措。优先将 AEO 企业纳入集团保税、加工贸易内销便

利化、两仓功能整合等创新举措。 



  11. 优先将集成电路 AEO 企业纳入相关产业监管创新

实施范围。对于 AEO 企业优先纳入集成电路产业监管创新

试点企业名单。 

  12. 优先对外推荐注册。优先推荐获得 AEO 资质的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向其他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注册。 

  13. 优先提供统计数据服务。优先为 AEO 进出口货物

收发货人企业提供本企业报关单证档案查询服务。 

  （二）减少监管频次类措施。 

  14. 降低 AEO 企业进出口特殊物品检验检疫抽批比例。

对 AEO 企业进出口负面清单或者国家部委和海关总署政策

性要求外的特殊物品，平均检验检疫抽批比例降低至实施

常规管理措施企业平均抽批比例的 5%。 

  15. 适用较低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抽查比例。对 AEO 企

业原则上以企业提交资料为依据开展出口原产地证书审核

签证。确有必要对 AEO 企业实施出口货物原产地调查抽查

的，平均抽查比例在实施常规管理措施企业平均抽查比例

的 5%以下。 

  16. 优化 AEO 企业核查作业。对同一时期、同一 AEO

企业的多个核查指令进行统筹叠加安排，由同一核查组统

一实施；对符合条件的核查事项，可依 AEO 企业申请实施

自查结果认可模式。 



  17. 减少 AEO 企业核查频次。对同一家 AEO 企业原则

上管理类核查次数每年不超过 1 次。 

  18. 优化 AEO 企业加工贸易账册监管。对适用加工贸

易账册管理的 AEO 企业，海关可结合实际确定是否开展盘

库核查及核查时海关抽盘商品价值比例。 

  19. 优化 AEO 企业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性能检验周期。

对 AEO 企业生产的出口危险货物包装，降低性能检验周期

升档的检验次数。 

  20. 降低 AEO 企业进境的 A、B 级特殊物品实地后续监

管比例。对 AEO企业进境的 A、B 级特殊物品首次实地后续

监管合格的，企业可通过海关大数据平台上传货物在库信

息和合格保证相关材料，海关实地后续监管的比例从 100%

降至不低于年度进境批次的 10%。 

  （三）降低通关成本类措施。 

  21. 对 AEO 企业进出口货物采用“非侵入”方式查验。

对于满足“非侵入”方式查验条件的 AEO 企业进出口货物，

一般采用“非侵入”方式查验，提高机检无异常直放比例，

减少货物开拆数量和查验时间。 

  22. 实施商品检验结果采信制度。在海关总署公布的

采信商品范围内，海关可依法采信企业提交的信用承诺和

检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替代对进出口货物（食品除外）的



实验室检测。优先为 AEO 企业开展商品检验采信业务提供

政策指导、操作指引和疑难解答。 

  23. 便利 AEO 企业进境动物指定隔离场再次申请使用

的考核。对于 AEO 企业进境动物指定隔离场再次申请使用

的，依企业申请，海关可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实施考核。 

  24. 扩大 AEO 企业免除担保范围。综合保税区内 AEO

企业开展分送集报业务的，可向海关申请免除担保。 

  （四）缩短办理时间类措施。 

  25. 压缩特殊物品出入境卫生检疫事项审批时限。除

特殊情况外，申请特殊物品出入境卫生检疫审批的，海关

可实施预约办理并缩短审批时限，AEO 企业审批时限由 20

日压缩至 5 日以内。 

  26. 压缩进境动植物检疫事项审批时限。缩短 AEO 企

业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时限。对于 AEO 企业申请进境动植

物检疫审批，海关可实施预约办理，对海关总署授权上海

海关开展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审批终审权限的产品，

符合条件的缩短审批时限 50%以上，高级认证企业审批时限

由 20 工作日压缩至 10 工作日以内。 

  27. 缩短 AEO 企业“预约通关”申请时间。对于 AEO

企业需要在海关正常办公时间以外，办理进出口货物、进

出境快件通关手续的，可通过“互联网+海关”平台向海关



提出预约通关，申请的时间由提前 24 小时缩短至提前 8 小

时。 

  （五）优化服务类措施。 

  28. 设立专门的 AEO 企业协调平台。海关为 AEO 企业

配备协调员，公布协调员联系方式；充分发挥企业协调员

作用，统筹使用关区业务部门、现场海关和属地海关企业

协调员。 

  29. 协调解决 AEO 企业跨关区通关疑难问题。推进 AEO

企业问题“清零”机制，畅通关企沟通渠道，通过“中国

海关信用管理”微信平台、“沪关 AEO 企业协调服务群”

等平台，及时受理答复企业咨询，协调解决 AEO 企业在进

出口过程中遇到的跨关区通关疑难问题。 

  30. 对 AEO 企业实施便利化查验。依 AEO 企业申请，

口岸现场海关对因易受温度、静电、粉尘等自然因素影响

的或口岸现场不具备查验条件的，不宜在海关监管区内实

施查验的货物，可开展监管区外或到厂查验等便利化查验

方式。 

  31. 加大为企业提供 AEO 企业专属信用服务力度。加

大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专属信用服务力度，在上海关

区创新试点集团式、产业链供应链式“1+N”组团培育认证

模式。 



  32. 优先为 AEO 企业提供海关外网应用服务。对于 AEO

企业在数据分中心网站上申请海关外网应用，设立海关外

网应用申请快速通道，自动识别快速办理；对于 AEO 企业

申请办理电子口岸入网的，提供优先制卡服务。 

  33. 为 AEO 企业提供 962116 热线专属服务。对于 AEO

企业拨打 962116热线的，提供专人对接高质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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